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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選附件一  服務建議書格式及評選標準 

壹、服務建議書製作規定 

投標廠商提交之「服務建議書」為評定該廠商評選總分之重要依據，本文件之目的

即在規定投標廠商製作「服務建議書」之相關事宜，本服務建議書為正式文件，其

內容若有偽造不實者，投標廠商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。投標廠商參與本案之「服

務建議書」製作，應遵循以下規定： 

一、服務建議書內容必須涵蓋「服務建議書大綱」之規定撰寫。 

(一) 服務建議書章節內容，請依下列大綱章節撰寫，細項請參本附件「評分標準」，

如有補充或建議可另闢章節描述說明： 

1.廠商簡介 

2.技術建議 

3.專案管理 

4.成本分析 

(二) 服務建議書內容至少應包括： 

1.投標公司簡介與成功案例說明。 

2.對專案目標和服務需求的建議解決方案說明。 

3.交付內容清單與交付範例。 

4.專案時程與專案成員說明。 

二、須將「評審項目及服務建議書頁次對照表」（附件 2）置於投標廠商所交付之「服務

建議書」封面次頁。 

三、投標廠商如有補充或企劃可另闢章節描述說明。 

四、裝訂服務建議書 

以 A4格式直式橫書繕打、編頁碼、目錄裝訂、雙面列印，字體以標楷體 14點，

行距採單行間距，份數一式 8份，封面請書寫「全國農業金庫暨農漁會代收繳費

平台專案服務建議書」，並標示廠商名稱及加蓋公司大小章。 

五、「服務建議書」應於投標時與其他投標文件一併交付，送件後一律不准要求增訂、

修改或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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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評選須知 

一、 廠商資格審查 

本公司依招標公告時間及地點公開進行資格文件審查，符合之廠商服務建議

書即送請評選委員評選，資格不符廠商則予以剔除，服務建議書由本公司留存

1份歸檔，其餘當場退還。 

二、 服務建議書評選 

(一)評選日期：另行通知。 

(二)評選地點：另行通知。 

(三)簡報： 

1.採購評選委員會：由本公司組成本案採購評選委員會。 

2.投標廠商經本公司審查資格條件符合後，由本案評選小組依投標廠商所

提送之「服務建議書」進行審查。 

3.資格符合廠商應就所提「服務建議書」內容對本案評選小組進行口頭中

文簡報，並答覆評審委員相關問題。簡報時間最長為 20 分鐘，第 15分

鐘按鈴一聲，第 20分鐘按鈴兩聲結束，詢答方式採統問統答，答詢時間

為提問 10分鐘，回答 10分鐘為限，8分鐘時按鈴一聲，10分鐘按鈴兩

聲。 

4.簡報之日期及地點由本公司另行個別通知資格符合廠商，簡報之先後次

序為資格審查之順序，若經本公司唱名 3 次仍未出席時，視為放棄簡報

與詢答，由評選小組委員逕行對其所提評選文件進行評選，投標廠商不

得異議。 

5.參與評審簡報時，各廠商代表人員以 5人為限，所有參與人員請攜帶身

分證件備查。 

6.除會議室現有播放硬體設備外，廠商簡報需要之有關設備請自行準備。 

(四)議(約)價及決標 

1.經評選為最優勝者，取得優先議(約)價權，本公司與獲選優勝廠商議價

後決標，如議(約）價不成或棄權，則依序由次優廠商取得議（約）價

權。 

2.有關議(約)價時間、地點，本公司將另行通知廠商。 

3.評選時各投標廠商所答復內容及承諾事項，如確定經本公司委託辦理後，

該答復內容與承諾事項均應書面化記載並列為契約之一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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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評分標準 

評分構面 項目 評分內容 配分 

一 廠商簡介 

• 公司整體之說明（經營理念、營運狀況、人力規

模及組織編制）。 

• 公司實績與經驗：廠商在金融同業有類似代收或

製單服務的實績。 

• 專業人力配置：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的資

歷、專業技術能力。 

• 相關資訊軟體評鑑請檢附該文書影本。 

• 廠商人員通過軟體相關資格評鑑或管理能力認

證。 

20 

二 技術建議 

• 提供本案之產品名稱及規格，軟體技術、開發工

具、系統框架(framework)、3rd Party軟體(含授

權使用說明)。 

• 本案軟硬體系統架構、開發方式、建置方式及作

業等說明 

• 通路多元性：代收通路是否涵蓋便利商店、郵

局、ATM、信用卡及行動支付等。 

• 資安防護建議與個資保密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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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專案管理 

• 專案組織架構、人員配置、人員資歷、工作職掌

與分工 

• 文件交付時間與工作時程規劃 

• 專案實施與管理方法 

• 教育訓練與輔導上線規劃 

• 保固期滿後之維護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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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成本分析 

• 以新臺幣為報價基礎，分別列出各分項服務之價

格。 

• 本案價格編列之完整性、合理性及可行性說明。 
25 

總分 100 

 

(六)優勝廠商評定方式 

1.採序位法，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加總後換算為序位，再加總計算各委

員所評定廠商之序位，評選總分為 100分，投標廠商須獲過半數出席委

員評分加總達 60分(含)以上，方列入優勝廠商名次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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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由各評選小組委員就評選項目及配分填寫評選表。 

3.由本公司工作人員【先檢視各廠商是否獲過半數出席委員評予得分加總

達 60 分(含)以上】統計評選小組委員之評選結果排定序位，評比序位

合計數最低者為序位第一，次低者為第二名，餘依此類推。 

4.如有兩家(含)以上廠商序位相同時，以標價低者取得優先議價權，若標

價相同，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取得優先議價權，得分仍

相同者，則抽籤決定優勝廠商順序。 

5.評選結果經本公司核定後方為優勝廠商。 

 


